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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烟台重点

既能行政执法又经营宾馆企业不行了

事业单位将被剥离经营业务
本报烟台7月20日讯（见

习记者 侯文强） 烟台市事
业单位将被划分为行政执法、
社会公益和经营开发三类，其
中部分经营开发类事业单位
将成建制改制为企业，对于一
些既有行政执法功能，又有经
营开发业务的事业单位，则需
要陆续把经营开发业务剥离
出去，实行机构、人员和管理
制度分开，独立运作，市场化
经营。这是记者在 20日召开
的烟台市机构编制工作会议
上了解到的。

20日上午，记者在烟台
市机构编制工作会议上获悉，
烟台市将把条件成熟、改革方
向明确的经营开发类事业单
位，成建制改为企业；另外非
独立建制的机关、事业单位的
经营开发类机构也要进行剥
离，实行机构、人员和管理制
度分开，独立运作，市场化经
营。
“经营开发类事业单位主

要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比
如机关下属的宾馆和企业。”
烟台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事业单位编制科工作人员
介绍说，烟台市曾经在 2000
年左右将50多家事业单位转
制为企业，目前还剩下300多
家事业单位；对于一些既有行
政执法功能，又有经营开发业
务的事业单位，则需要陆续把
经营开发业务剥离出去。

该工作人员称，事业单位
的分类改革十分敏感，他们将
严格按照《山东省事业单位机
构编制管理规定》开展工作。
按照规定，经营开发类事业单
位，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设

立的依附某些行政部门从事
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开
发、勘察设计、市政公用、食宿
接待以及经济鉴证类社会中
介、机关事业单位后勤保障等
开发服务活动的事业单位。

据了解，这次会议是烟台
市机构编制部门独立设置后
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会议。烟
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郝德
军在会议上强调，机构编制部
门独立设置具有重要意义，将
会更有利于发挥机构编制部
门的监督制约作用。

20日上午，烟台市
区青年南路上，一名小
学生在马路上戴耳机玩
滑板（右），过往车辆从
其身边疾驰而过非常危
险。民警赶紧对其进行
了劝导。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王建 摄

马路上玩滑板,

危险！


